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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大型营业性演出补助申报表


   申报单位名称(与营业执照名称保持一致并加盖公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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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演出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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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image: ]申报人及联系方式



[image: ]申报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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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须知

1.本申报表用于申请2025年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“繁荣演出市场项目”—大型营业性演出补助（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在广州市举办的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项目）。填报单位在填写本申报表之前，必须认真阅读《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申报2025年度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“繁荣演出市场项目”补助的通知》和本申报表填写须知，并保证严格遵守其各项要求。
2.申报材料填写须符合以下要求：
（1）本申报表及其它申报材料须将纸质件和电子版（用U盘存储，文件为PDF及Word格式各一份）报送至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5楼政策兑现综合受理窗口（办理地点：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利路61号）。
（2）本申报表及提交的其它申报材料概不退还。
3.填报单位须同意以下事项：
（1）填报单位必须保证填写的情况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由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署申报诚信承诺书。审核机构对其拥有依法核实的权利，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，本次申请自动作废，同时将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如因虚假填报或不完整填报产生纠纷或导致损失，相应责任由填报单位依法承担。
（2）本申报表填报的所有信息将向参与审核的第三方机构公开，审核机构可因审核申报项目而使用申报材料的全部信息，无需另行征求填报单位意见。
（3）本申报表的申报项目，不可通过任何方式重复申请，若有发生，本次申请自动作废。
	演出名称
	

	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编号
	

	演出项目类型
	□音乐节类       □演唱会类       □驻场演出类

	申报单位名称
	

	注册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开户银行
	

	账户名称
	

	开户账号
	

	演出时间
	年    月   日至     月     日
	演出地点
	

	演出场次
	场
	演员人数
	人/场

	实际观众数量
	第一场：        人      第三场：        人
第二场：        人      第四场：        人

	演出时长
	第一场：  小时  第三场：  小时  
第二场：  小时  第四场：  小时
（备注：驻场演出类不按场次填报，只填写相对稳定的单场演出时长）
	注：音乐节类整体活动时长 不低于6个小时/场，演唱会类演出时长不低于2小时/场，驻场演出类每年场次不低于300场。

	企业或法定代表人是否被认定为严重 失信主体
	
是(       )
	
否(       )

	演出是否出现安全事故、舆情问题等   （若是，则另附情况说明）
	
是(       )
	
否(       )

	兹声明：以上信息及所附申报材料真实，并愿承担法律责任。 



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(签名):

(单位盖章) 
年      月    日

	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该申报主体及申报项目符合《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申报2025年度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“繁荣演出市场项目”的通知》要求,同意其申请相关补助。

	
	






区文化广电旅游（体育）体育局
(盖章) 

年  月  日


	
	





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
(盖章) 

年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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